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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教师专业道德基于对何谓道德上适切行动的理解，描述了教师在与学生、同事

等群体互动时的专业行为方式和行为边界。规则取向的教师专业道德建构围绕“我应该如何

行动”，探寻教师正确行动的道德规则。美德取向的教师专业道德建构追问“我应该成为什

么样的人”，关注教师的道德品格和道德自我。美好的专业生活是规则和美德整合的基点，

也是一元论的话语体系与多样化的专业实践之间的张力中教师专业道德建构的可能出路：把

握教师生活的同一性，建构整合的道德身份；打破自我利益与自我牺牲的二元对立，关注教

师专业道德建构的人文性与可持续性；发展教师对专业实践的道德承诺，彰显教师在专业道

德建构中的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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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本质上是一项道德专业。教师的道德行为表征着专业的独特品质，作为专业者的教

师无可避免地成为道德行动者。教师专业道德关注教师的道德实践，基于对何谓道德上适切

行动的理解，描述了教师在与学生、同事等群体互动时的专业行为方式和行为边界。教师专

业道德总是植根于具体的实践情境和关系脉络，指向教师的道德责任、道德理解和道德决策。 

自 20世纪 80年代初期开始，学界已开始将教师视为道德行动者，考察教师行动或思考

中所蕴含的道德元素、教师适切的道德行为方式，浮现出两种主要的伦理话语系统：规则和

美德。作为教师专业道德建构的两种取向，规则和美德固然触及了教师专业实践的不同道德

向度，但一元论的话语体系与多样化的专业实践之间的张力迫切要求重新思考教师专业道德

建构的理论基点和现实路径。 

一、教师专业的道德品性 

教师专业的道德品性首先体现在教师的道德责任，即教师的服务使命。任何专业都意味

着深深的道德关怀和反思。专业道德概念的引入可提升专业成员的道德意识。既然教学是专

业工作，那么就如同其他专业实践，教学工作同时蕴含着做好工作的技术标准和道德标准。

对教师专业化的讨论也要置于道德话语体系中。作为专业人员的教师首先要满足服务对象的

利益。在此脉络中，专业责任被视为教师专业性的核心要素之一，即教师所持的基于专业的

道德价值观。对学生发展服务的道德承诺是对教师专业的根本道德要求。Hargreaves 指出，



除了知识、技能等技术性维度，教师专业发展也应将道德、政治和情感等维度囊括在内。
［1］ 

换言之，教师的道德行动有双重理由。一方面是基于专业的共性，教师对师生关系负有

道德责任，要确保其服务是建立在高水平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则是出于教育的理由。

教师要负责学生学习到有价值的知识，培育学生的行为规范意识和道德价值观念，激发学生

的道德行为。 

教师专业道德并非静态的，而是带有较强的实践意味，是教师的行为或反思所反映出来

的道德价值，道德植根于个体的实践情境。教师专业实践并非是抽象的，而是处在不同的实

践情境中。教师在不同的情境中学习和工作，多重角色之间的张力很容易造成教师的角色冲

突，教师需要处理复杂的道德实践问题、解决实践场域中的道德冲突，做出道德判断、进行

道德决策，并对自我的道德选择做出有效辩护。道德困境中教师的道德决策和道德辩护集中

反映了教师的道德考量和道德能动性。不过，基于不同的理论立场，对教师专业道德构成要

素的解读各异，对何谓适切的教师道德行为的判据不同，教师专业道德的建构理路也就出现

了分野。 

二、“我应该如何行动”：规则取向的教师专业道德建构 

规则伦理以道德规则为中心，把责任、义务等作为基本概念，旨在通过建立一套具体的、

普遍有效的道德标准来规范、评判人们的道德行为。道德规则即行为命令，往往用简短的语

言公式来规定个体应该如何行动。“去做……是正确的”、“去做……是某人的义务、职责”

是规则常用的言辞形式。道德的价值和判断标准来源于责任和义务，道德推理即是对规则的

应用。在此意义上，道德规则就是“任何我们可以在理解的基础上遵循的道德体系的校准器”

［2］
。 

在规则伦理的思维架构中，教师的道德实践本质上是一种规则行为，受到某些普遍责任

和义务的束缚。好的、正确的教师行动和决策主要根据客观的道德规则来判断。教师专业道

德的建构即探寻正确行动的道德规则，学习如何将专业实践植根于普遍的道德规则、如何进

行道德推理和系统论辩。教师要能够依据独立于个人和专业经验的道德规则来确定“我应该

如何行动”，明晰不同的道德行动及其辩护理由，发展起“用公共的道德语言进行对话的能

力”
［3］

。由此，教师专业道德超越了个人的利益和视角，本质上是一种带有义务特征的道德

承诺。诚如古德莱德所言，专业教师是“积极的道德行动者，他们肩负着源自道德义务的道

德责任”
［4］

。教师的道德生活以道德规则为中心，成为一种理性的运用生活。而教师的道德

决策成为一个严格的公共过程，可讨论、可辩护。 

实践表明，规则确实为教师提供了道德分析和反思的有效工具。道德维度多内隐于教师



的专业实践，而教师往往也缺乏明晰的道德语言和完备的道德思维架构。通过对师范生和一

线教师的访谈，笔者发现，教师对专业道德的思考多停留在前反思、直觉水平，其道德价值

观、道德行为多依赖于早期的家庭影响、个人对何谓好品格的模糊认识以及实践中的经验累

积和试误。建基于此的道德判断和决策屡遭诟病。“直觉的道德决策是任意、主观的，有可

能导致实践的不端，对专业地位的提升亦无益。”
［5］

道德规则注重标准化、程序性，给予教

师一套清晰、确定的道德标准和演绎性的形式化语言，帮助教师以一种正式的方式系统思考

专业实践中所面对的复杂道德难题，如体罚、学生作弊等。这些问题通常内含多种道德元素，

也有两种以上的解决方式，乃至蕴含相异的、彼此冲突的价值观。借助于规则所提供的技术

性语言，教师能够对道德问题加以理论化，演绎性地论证道德决策。比如，《中小学教师职

业道德规范》（2008 年修订）要求教师“关心爱护全体学生，尊重学生人格，平等公正对待

学生”，同时要“保护学生安全，关心学生健康，维护学生权益”
［6］

。假设在化学实验课堂上，

有学生未经教师允许擅自取用化学药品而引发爆炸事故，尽管未有学生因此受伤。
①
那么，

教师是否该因个别学生的不良行为而惩罚全班同学？在确保学生安全和公正对待学生之间

教师该如何选择？规则基于程序正当性，提供了后果论和非后果论的理性推论思路，帮助教

师理解和应对这一常见但又复杂的道德情境。后果论帮助教师理清惩罚所期望的结果是什

么，是阻止学生犯同样的错误还是帮助犯错的学生改过自新。非后果论则指出惩罚的本质在

于平衡正义，惩罚即为报应。这就为教师的道德理解、道德判断提供了客观依据和理性指导，

突出了教师专业道德建构的认知维度，在道德问题分析和行为评价方面展示出独特优势。 

规则关注教师的正确行动，但并未涉及教师的内在动机和道德人格；强调普遍性与客观

性，由此也忽视了道德实践的情境性、主观性。这就使得规则取向的教师专业道德建构面临

诸多实践难题。 

首先是抽象的概念、公式化的程序在真实道德问题解决中的乏力。规则的普遍主义假设

以形式化、一般化的方式来处理道德，探讨教师的道德实践，较少描述真实的、日常的道德

情境，也很少关注如何将抽象的道德理论转化为教师的实践性知识。不过，无论语言多么精

确、分析多么复杂，对道德情境的判断都是不确切的，抽离于具体情境的道德理论分析并不

能确保教师的正确道德行为，于道德难题解决无大助益。“那些拥有复杂规则的道德哲学家

在解决实际问题上，并不比医生、警察和其他职业者更为高明。”
［7］

譬如，教师知悉公正为

不可推卸的道德义务，并不意味着其能公正地对待每一位学生。实际上，教师的道德行为是

实用主义取向的，教师不可能成为依赖于道德理论的专家。对教师来说，道德规则只有在与

教师个人的道德经验、与真实的实践情境相结合时才有价值。有研究表明，新教师很重视用



一套规则来引导工作，视规则为道德决策的有用工具。
［8］

但跟踪调查发现，道德规则在学校

的复杂现实中迅速瓦解，教师或被学校制度力量社会化，或转而依赖长期持有的道德信念。 

其次，公共角色与私人自我分离导致教师道德身份的丧失。规则以道德行为为中心，强

调做正确的事。行为正当与否的评价既不涉及教师的内在动机、情感，也不涉及教师的道德

人格。抽象的道德规则被置于个人的关心和关切之上，从未回应我是一个什么样的老师、我

想做一个什么样的老师等本体性问题。“在规则的暴政下，人消失了。”
［9］

教师的教育目的、

教师应展示何种道德价值观被悬置。“规则本身丝毫没有为我们提供目的。它们在告诉我们

什么事实不可作的意义上告诉我们如何行动，但它们并没有任何明确的目的提供给我们。”
［10］

这实为一种道德妥协，不仅不能促进教师的道德成熟、将教师转变为一个有道德理性的人，

反而消解了个体对其行为的道德责任。师生之间的个人关系日渐萎缩、疏离，只有冷冰冰的

责任和义务，缺乏真实、温暖的情感。在服从规则即为道德的语境中，教师很可能因动机与

辩护理由不一致而出现所谓“精神分裂”，如出于关心而帮助学生，却要用责任、义务来为

自己的行为加以辩护。而命令式的单向话语体系使得教师对自我行为的非人文性亦毫不怀

疑，对规则本身的正当与否不加反思，以忠诚和服从为名义的权力滥用变得可能。鉴于此，

有学者指出，“规则只为个别个案的反思提供有限支持，它们不能发展美德。依靠道德规则

发展判断能力是不充分的。”
［11］

 

三、“我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美德取向的教师专业道德建构 

与规则对教师正确行动的强调不同，美德论者认为，教育是一项复杂的、富有挑战性的

人文事业，蕴含着非技术性的人文联系和道德关系。教师道德实践的合理与否最终取决于其

道德品格而不是规则体系。美德尽管没有专业所界定的普遍规则的地位，但作为具体化的个

人联系方式，是有效教学活动和积极道德关系的基础。成为一个有能力的或有效能的专业者，

除了掌握必需的技术、契约性义务外，还应具备基本的普适美德。“没有这些美德特征，如

节制、勇敢、正直、公正、智慧等，不可能成为有效能的教师。”
［12］

 

美德即内在的善。美德伦理主张善优先于正确，以道德主体为中心，关注行动者及其道

德品格，通过提出理想的道德人格和生活样式来促进人们完善自己的道德品格、提升道德生

活品质。亦即美德内蕴着追求卓越，作为内化的规范品性发挥着道德教化的功能。建立道德

自我、获致幸福生活成为个体的“调控性理想”，指引着个体的道德行动。这种道德上的卓

越指出了人为什么应当有道德生活的根源：“因为她最终关乎人的生存和存在方式，关乎人

生及其生活世界的终结意义，关乎人类对自我本性及其生活世界之本性的理解，从而也最终

影响甚至决定着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信念”
［13］

。以美德为指向的教师专业道德建构超越“我



应该如何行动”，追问作为一个道德的个体“我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这就意味着教师专业

道德建构要关注教师相对稳定和确定的道德品格和道德生活，强调作为道德主体的教师的自

我完善，要求教师遵从内在的德性而非外在的规则。相应的，教师要探究专业生活的道德本

性，知道如何以符合美德的方式行动，发展起对好的专业行为的承诺，最终成长为一个有道

德的人。 

美德视阈中的教师专业道德及其建构有其独特价值。 

首先，美德对善的承诺凸显了教师专业的独特品性。在美德论者看来，好的专业角色由

关键的人类的善所引导，遵循专业赖以存在的价值观。何种专业表现被认为是好的、适切的，

主要取决于其对关键的人类的善是否有承诺，而该种善在使得人类过一种繁荣生活中起主要

作用。与其他专业相比，教师专业实践有特定的内容，即改变学生的生活、促进学生的发展。

而个体发展具有“公民必要性”
［14］

，隶属基本人权范畴。因此，美德揭示了教师与关键的人

类的善的联系，立足于美德的教师专业道德展示出一种重要的有助于人类繁荣兴旺、生活美

满的道德价值和道德意蕴。对人的发展这一共同的善的承诺构成了教师的道德世界，成为教

师实践社群的道德核心。专业道德致力于人的发展的目的与承诺彰显了教师专业的个性，勾

画出教师专业实践的适切边界，将对教师专业角色的辩护与教师专业的道德地位联系起来。

这也是美德取向的教师专业道德建构自我辩护的根基。 

其次，美德关切人性改善，有助于塑造有道德的教师。作为教师自我完善的内在表达，

美德不是通过论证一套道德规则体系来直接规约教师的行为，而是为教师提供一种理想人格

和生活理念，培植教师的道德情感和道德信念，发展教师对他人需要和利益的道德敏感性。

道德意愿和承诺表明了教师专业道德的个体性、主观性和内在性，展示了教师的道德意图。

借助于教师的自我完善或自我实现这一主观条件，美德可以有效地促进教师的道德发展、提

高教师的道德修养。在专业实践场域中，“教师不但行善，而且与善相遇”
［15］

。这就驳斥了

道德的工具价值观。“当道德成为人类生活的必要条件时，道德或道德的方式也就内在地成

为人类生活或生存的一部分，而不是外在于人类生活的某种设置、背景或工具。”
［16］

道德对

教师专业生活的本体意义得以张扬，也为教师生活世界的构建提供了可能。 

作为规范伦理的一个分支，美德也关注教师的正确行为，但其规范性有着特殊的实现途

径，即将行为评价与行动者的品格紧密联系，强调美德在正确行动判断中的首要性。行动者

的行为模式是对美德的外在表征，内在品格对外在行为具有价值上的优先性。正确的行动出

于美德、合乎美德，是“有德之人在处理这种情境下将会作出的行动”，即“只有具有美德

的能动者的行动才是正确的行动”
［17］

。这就意味着对行动者的评价取代了对行动的评价。但



问题是有美德的教师的何种行为才可作为正确行动的决定性标准？对美德取向的教师专业

道德建构的批判集中体现在“行动指导批评”方面。很多学者认为，美德没有为正确的行动

提供“运算法则”，不能提供具体的行动指导。因而，“有德之人”之行动这一正确标准太模

糊，不够精确和准确，很难作为行之有效的行为评价标准。我们很难把握教师在具体行动中

的内在心理状态、情感和动机，很难确定一个有美德的教师在特定情境中将如何行动。“因

为道德美德的性质，对道德困境来说，其只能给出非常有限的建议。我们当然应该做有美德

的个体所做的事，但设身处地地理解这一假想的道德典范将做的事情并不简单。”
［18］

因此，

美德对正确的行动来说是必要的，但仅参照有美德品格教师的所为来为行动作道德辩护还不

充分。“美德不是做正确行动的充分条件，有德之人也可能作出错误的行动。比如在悲剧困

境中，即使是具有卓越和稳定的道德品格的英雄也不可能避免错误的行动”
［19］

。况且，教师

所应具备的基本美德是什么、有美德的教师是何种形象等前提性问题尚无定论。研究也表明，

美德取向的教师专业责任试图去描述好教师的人格特征，结果以失败而告终：“它们不能预

见在真实的专业决策情境中的具体行为，在设计教师培训课程中价值很小”
［20］

。实际上，如

果正确行动的标准依据有美德的教师行为，而我们又参照行为的正确性来决定谁是一个有美

德的教师，则美德的要求也就陷入了循环论证。 

四、美好的专业生活：教师专业道德建构的可能出路 

（一）教师专业道德建构的逻辑旨归 

表面上看，规则和美德取向的教师专业道德建构存在逻辑上的鸿沟。两种取向对教师道

德实践的假定不同，价值立场和实践路径各异，蕴含着一般化与个体化、道德的事与道德的

人、教师专业化与专业发展的张力。但究其本质，规则和美德都是从特定的视角来透视教师

多元、复杂的道德生活，都体现了教师专业实践的不同道德向度，触及了教师专业道德建构

的不同层面，是教师实现幸福生活的必要支撑。 

教师的专业生活具有公共与私人二重性。一方面，教育是一项公共事业、是教师的公共

生活领域，作为专业者的教师要建立对教育的公共承诺。在流动、多元、异质化的公共生活

中，规则是保卫教育的公共性、保障教师专业自主正当运用的制度设计。“公共生活需要一

种普遍有效的、理性的、规范性规则体系来调节和规范人们的交往活动，这也正是道德规则

在现代生活中的价值所在。”
［21］

规则作为一种公共的规范性标准，为多元生活中教师的道德

选择提供了制度供给。另一方面，教育的公共性也为教师的私人生活留下了空间。作为专业

者的教师也具有相对自主的实践空间，可展示个体的教育目的、价值观念和道德信念。 

基于教师道德生活的多元性，教师专业道德不仅要关注教师的公共行为，还要关注教师



私人性的整体生活。换言之，教师专业道德的规范功能及其实现方式是多元的，不仅要有规

约功能、行为的道德评价功能，还要有教化功能、道德主体的自我完善功能。规则立足于正

当，强调教师的义务和责任，对教师提出道德要求和指令，为教师的道德选择和决策提供具

体的、可直接参照的程式，为考察教师道德行为的正当性提供了标准。但道德标准只是服务

于教师公共生活的技术手段和外在强制约束，高度务实，放弃了对教师理想存在方式的构想。

美德立足于善，鼓励教师道德人格的完善和自我实现，通过提供专业理念、塑造专业态度来

影响、指引教师的当下行为，评价教师的道德品格和整体的专业生活。美德也是规则得以贯

彻的主体性条件，“只有拥有美德的人才能了解如何运用规则”
［22］

。规则和美德共生共融，

从道德的外在与内在、工具和目的之维分别解释教师的道德生活，协同展现了教师专业道德

的多维、整体的图景，为我们审视教师的专业生活提供了更丰富、更宽容的多元化的道德生

活观。任何单一的道德取向都无法支撑起教师专业道德的全部。反对任何一种立场，并不能

自动地解决教师专业实践中的道德难题。为了强化各自对教师专业道德的理解，在道德上选

择一元论的结构体系，试图用规则或美德来诠释教师的整个道德生活，解释教师专业实践中

的所有道德现象，既背离了教师道德实践的事实，也曲解了教师的道德经验，是对教师丰富

道德生活的人为化约和割裂，于实践亦无益。因此，尽管存在正当与善、道德行为与道德人

格的抵牾与张力，但我们不能在二者之间作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因为“恪守对他人的义务

和实现自我完满的伦理生活都是道德主体完整的道德生活的应有之义，即便二者之间存在境

界上的差别”
［23］

。 

“完整的道德生活”实际上揭示了道德的幸福旨归。幸福是任何道德理论的终极指向，

也是自身合法性辩护的基础。道德对教师专业生活的意义在于帮助教师获致幸福。“实践者

的幸福是专业道德的核心关切”。
［24］

教师专业道德建构的核心问题在于思考道德实践如何贡

献于教师的美好生活。规则和美德这两种道德价值也要以教师的美好专业生活作为整合的基

点，即以教师的美好生活这一非道德价值为依托，协作处理教师的道德生活。教师专业道德

的建构也决非纯粹制定规则和标准，还应当告诉教师“如何认识自己的生活目标，并为实现

一种生活的内在目的而培植自我的内在品格和美德”［
25］
。易言之，教师专业道德建构要以

教师的整个生活为出发点，反映教师多元的道德生活，帮助教师过美好的幸福生活。 

（二）教师专业道德建构的实践策略 

1. 把握教师生活的统一性，建构整合的教师道德身份 

身份是人们对“某人是谁”的理解，是人所赋予自己的以及被别人所赋予的各种意义。
［26］

作为教师生活和工作的组织原则，身份为教师怎样行动、怎样理解自己的工作和在社会中的



位置提供了参照框架。［
27］

教师的道德行为与其道德身份密切相连。教师在专业实践中经常

面对道德难题、进行道德决策，甚至在两种乃至更多的善之间进行选择，其道德结果取决于

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一个人在每个场合都知道该去做什么，但那不是通过应用一般性的原

则，而是通过成为一个特定种类的人：一个以独特的方式看待情境的人。”
［28］

 

长期以来，我国教师的公共角色与私人自我相互分离，教师生活的同一性被割裂，是整

合的教师道德身份形成的现实障碍。一方面，在传统德性论的引导下，教师被视为德上的圣

人、是道德理想的化身，教师专业道德丧失边界：“现在我们逐渐从道德上就把老师压制成

一种圣人，你必须是非常完美的一个人”（一教师语）。道德的普遍性、无限性破坏了教师的

职业认同，阳光下最美好但不最令人羡慕是很多教师的自我职业定位。另一方面，义务的规

训忽视了教师道德人格的塑造。师德建设多从国家、教育事业等高度来导引出教师教书育人

的义务和责任，将道德活动从教师的个人生活中分离出来，公共生活挤压和冲击着教师的私

人生活，教师道德身份叙事中常常缺乏自我。这种无人的道德观因脱离教师生活世界而常引

发教师的质疑和反感。为此，教师专业道德建构要将多元道德观植入教师的专业生活，帮助

教师整体地想象其道德生活。借助于“我是谁，我的生活将向何处去”的身份叙事，教师体

悟专业操守作为行为底线的制度意蕴，将社会客观赋予的道德义务和责任变成“我”的规则，

转变对规则的制度依赖。同时，教师要辨识“有道德的教师”所应具备的美德，培植美德信

念，信守基本的道德承诺，按照理想人格来塑造自我的道德品格、提升内在的道德涵养，以

符合美德的方式进行专业实践，从而打造有品质的、卓越的专业道德生活。但教师也要认识

到美德的有限统一性，在成为有道德的教师同时也成为一个幸福的教师。教师并非道德理想

的化身，不可能具有所有的美德。多数教师仅具有数量有限的美德、特定范围内的美德而缺

乏某些美德。 

2. 打破自我利益与自我牺牲的二元对立，关注教师专业道德建构的人文性与可持续性 

实际上，教师的专业实践过程也是教师对何为好生活、应该如何生活问题的探求。教师

专业实践内在的善不只是促进学生发展，也包含了教师个人的成长和生活品质的提升。在双

方发展的交汇融通中，教师和学生共享美好的教育生活。探讨学生的成长如何促进作为教师

的“我”的成长、发掘专业实践对教师的道德意义本身就是教师专业道德建构的内容之一。

简言之，专业道德既要帮助教师做正确的事情，服务于顾客的善，也要达成教师自己的道德

诉求。因此，教师教育需认识到，教师不只是学生成长的帮助者，抑或无独特个人身份认同

的“围着学生转”的卫星。教师作为独立的、能动的个体，具有自我的发展利益和主观发展

需求。教师个体发展需要的满足并非是对教师专业的道德品性的背离。恰恰相反，失却了教



师的个体发展，学生成长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教师专业道德也不应止于其工具性，

更要滋养教师的生命和生活，成为完善教师的道德本性、提升教师生命质量和精神境界的基

石。教师专业道德建构要唤醒教师的个人志向，激发教师的深层次发展动机，引领教师的精

神成长和对专业理想的追求，以助于教师建立起成熟的道德人格和独立的个人身份认同，拥

有健康的生活样态和良好的心灵状态。如此的教师专业道德建构才是人文的、可持续的。 

3. 发展教师对专业实践的道德承诺，彰显教师在专业道德建构中的主体性 

当前，新自由主义冲击着教育，各种市场原则和价值观逐渐渗入教育系统。表现性和问

责作为新型的教育管理方式被广泛运用。绩效文化、效率、竞争压缩了教师专业自主的空间，

教师的私人生活领域萎缩。专业自主权的受限乃至缺失，直接威胁着教师的职业理想和道德

信念，削弱了教师对专业实践的道德承诺和对专业实践社群的道德归属感。在面对问责文化、

满足制度性要求的过程中，教师的道德专业身份被企业竞争身份所取代。［
29］

道德专业身份

的缺失给教师带来大量的消极情感体验乃至自我精神的封闭，也表明教师在专业道德建构中

的非自觉性。 

教育生活的公共和私人二重性决定了国家和教师都负有建构专业道德的责任。为确保学

生的利益得到维护，国家有责任制定道德责任和义务，但这仅是对教师的底线要求。“教学

是一个规范性的概念，需要通过一个理想的存在方式进行界定，以助于实现对专业而言最关

键的善。”
［30］

专业道德的理想性、超越性维度激励着教师的道德实践，为教师提供了价值和

意义的来源，从而塑造着教师的道德身份。教师专业道德建构的推动力来自于内部，不可强

加，需要教师的认同、承诺和投入。也就是说，教师对专业道德的理想维度有最终的发言权。

为增强教师的能动意识和自我规控能力，教师专业道德建构要为教师提供专业反思与合作对

话空间，帮助教师积极反思好教师意味着什么、教师专业如何贡献于学生发展和社会繁荣，

批判性地审视自我的道德实践活动。在自主反思、分享论辩中担当道德使命、重塑道德愿景，

实现扩权增能，这本身就意味着教师对其专业道德责任的承担方式。在此意义上，教师专业

自主不只是反对政府广泛干预的消极自由，也是一个赋予专业道德以内容、赋予道德自我规

控以形式的积极义务。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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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 or Virtue: Theoretical Approaches and Practical Choic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 

Professional Morality 

                                 Wang Fuyan 

Abstract: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appropriate behavior of morality，teacher 

professional morality has clarified the professional behavior patterns and the boundaries of 

professional practice when interacting with students，colleagues and other groups. The rule-based 

teachers' professional morality aims to seek for the moral rule for the teacher to act properly，

caring about "how should I act"；while the morality-based teachers' professional moral 

construction focuses on teachers' moral personality and the ego of morality，caring about "what 

kind of person should I be". As the basic point of integrating the rule with the virtue approach，the 

good professional life is the possible way to construct teacher professional morality confronted 

with the tension between monistic discourse and diverse professional practice，which means to 

construct an integrated moral identity on the basis of teachers' intact life，emphasize the humane 

and sustainabl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 professional morality by breaking the binary oppositions 



between self-interest and self-sacrifice，develop teachers' moral commitment to professional 

practice and highlight teachers' subjectivit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professional morality. 

Key words：teacher professional morality; rule; virtue; good life 

 


